
证券代码：300324        证券简称：旋极信息        公告编号：2023-062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 

2、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虽然已对各方权利及义务、违约责任、

争议解决方式等作出明确约定，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

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3. 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如合同顺利履行，将加快

推进公司在数据中心（IDC）领域的业务布局，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积极影响，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经审计财务报告为准。 

一、合同签署概况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泰豪智

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智能”）与怀来合盈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合盈数据”）两家全资子公司分别签订了《怀来合盈金融数据科技产业园

项目 (二期第三阶段) 项目M2 机房及配套机电工程总承包项目机电工程施工合

同书》及《怀来合盈金融数据科技产业园项目(二期第四阶段) 项目6-1#(3#)机电

工程总承包项目机电工程施工合同书》，合同金额共计142,387.54万元。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本次合同签订主体为合盈数据的两家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1、怀来合盈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怀来合盈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惜琳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09-01 

注册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东花园镇政府院内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企业管

理咨询(投资咨询除外)、贸易信息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

网络工程设计、施工、布线、设备安装、调试及技术咨询；软件开发、数据处理；

云计算、大数据处理和存储的研发及服务；信息技术咨询、信息安全咨询；计算

机及其他设备租赁、服务器租赁；计算机数据库、计算机系统分析；数据库管理、

服务；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辅

助设备、通讯设备（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除外）、电子设备及配套设施、电子产品

及配套设备（不含公共安全设备、器材及其他需要专项审批的项目）、办公设备、

电气设备、五金产品；计算机、仪器仪表维修；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中心建设工程、信息工程的设计及产品的开发；机房环境

及设备设施服务；自有机房租赁、自有房屋租赁、通讯设备租赁、设备租赁；出

租商业用房；会议服务；市场调查；企业策划；公共关系服务；经营电信业务；

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怀来合盈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怀来合盈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惜琳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09-01 

注册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东花园镇政府院内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企业管

理咨询(投资咨询除外)、贸易信息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

网络工程设计、施工、布线、设备安装、调试及技术咨询；软件开发、数据处理；

云计算、大数据处理和存储的研发及服务；信息技术咨询、信息安全咨询；计算

机及其他设备租赁、服务器租赁；计算机数据库、计算机系统分析；数据库管理、

服务；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辅

助设备、通讯设备、电子设备及配套设施、电子产品及配套设备（不含公共安全

设备、器材及其他需要专项审批的项目）、办公设备、电气设备、五金产品；计

算机、仪器仪表维修；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

中心建设工程、信息工程的设计及产品的开发；机房环境及设备设施服务；自有

机房租赁、自有房屋租赁、通讯设备租赁、设备租赁；出租商业用房；会议服务；

市场调查；企业策划；公共关系服务；经营电信业务；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及履约能力分析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交易对方

经营情况良好，资金充足，资信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近三年类似交易情况 

2022 年 9 月 29 日，泰豪智能与怀来合盈鼎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怀来

合盈金融数据科技产业园项目（一期第二阶段）项目机电工程施工合同书》，合

同金额 31,911.47 万元。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双方根据怀来合盈金融数据科技产业园项目的不同子项目签订两份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合同①：怀来合盈金融数据科技产业园项目(二期第四阶段)项目 6-1#(3#)机

电工程总承包机电标段。 

合同②：怀来合盈金融数据科技产业园项目(二期第三阶段)项目 M2 机房及

配套机电工程总承包机电标段。 

2、工程地点：张家口市怀来县东花园镇。 

3、资金来源：自筹。 

（二）合同工期 

合同①：工期总日历天数[242] 天，计划开工日期:[2023]年[9]月[1]日;计划

竣工验收日期:[2024]年[4]月[30]日，绝对工期不变。 

合同②：工期总日历天数[225]天，计划开工日期:[2023]年[5]月[10]日;计划

竣工日期:[2023]年[12] 月[20]日，绝对工期不变。 

（三）签约合同价 

合同①：签约合同价为 960,087,527.80 元 

合同②：签约合同价为 463,787,900.05 元 

（四）总价合同的计量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按月计量支付的总价合同，按照本项约定执

行:(1) 承包人应于每月 20 日前向监理人报送上月 15 日至当月 14 日已完成的

工程量报告并附具进度付款申请单、已完成工程量报表和有关资料。 

(2) 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告后 7 天内完成对承包人提交

的工程量报表的审核并报送发包人，以确定当月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监理人对工

程量有异议的，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共同复核或抽样复测。承包人应协助监理人

进行复核或抽样复测并按监理人要求提供补充计量资料。承包人未按监理人要求

参加复核或抽样复测的，监理人审核或修正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



量。 

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可以按照第总价合同的计量约定进行

计量，但合同价款按照支付分解表进行支付。 

（五）竣工结算 

1、竣工付款申请单 

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承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份数和期限向监理人

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竣工

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竣工结算合同总价、发包人已支付承包人的工程价

款、应扣留的质量保证金、应支付的竣工付款金额。 

2、竣工付款证书及支付时间 

监理人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竣工付款申请单后的 14 天内完成核查，提出发

包人到期应支付给承包人的价款送发包人审核并抄送承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后 

14 天内审核完毕，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竣工付款证书。监理

人未在约定时间内核查，又未提出具体意见的，视为承包人提交的竣工付款申请

单已经监理人核查同意;发包人未在约定时间内审核又未提出具体意见的，监理

人提出发包人到期应支付给承包人的价款视为已经发包人同意。(2) 发包人应在

监理人出具竣工付款证书后的 14 天内，将应支付款支付给承包人。发包人不按

期支付的，按约定将逾期付款违约金支付给承包人。 

（六） 对承包人违约的处理 

(1) 承包人发生约定的违约情况时，发包人可通知承包人立即解除合同，发

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承担合同总额 20%的违约金，该违约责任不足以弥补发包

人全部损失的，承包人应承担其违约给发包人造成的全部损失，发包人有权直接

从未付款项中扣除，不足以支付的，发包人有权进一步索赔。 

(2) 承包人发生约定的违约情况时，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按照《专用条款》

约定进行惩罚。 

(3) 承包人发生除上述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发包人或监理人可向承



包人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改正。承包人需对由此给发包人造成

的全部损失赔偿。 

(4) 经检查证明承包人已采取了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具备复工条件的，

经发包人同意的，可由发包人或监理人签发复工通知复工。 

（七）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 

发包人发生违约情况时，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要求发包人采取有效

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的 28 天内仍不履行合同义务，承

包人有权暂停施工，并通知监理人，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 工期

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八）生效条件 

自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合同金额共计142,387.54万元，占2022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8.05%。数据中心业务是泰豪智能重要的发展战略，上述两份合同的顺利履行将

加快推进泰豪智能在数据中心领域的布局，进一步推动公司行业数字化业务发展，

提升综合竞争力。 

本次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亦不会因履行合同对此客

户形成依赖，双方具备履约能力。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促进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最终财务数据

以公司经审计财务报告为准。 

五、风险提示 

合同虽然已对各方权利及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作出明确约定，

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

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公司将积极做好相关应对措施，全力保障

合同的正常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怀来合盈金融数据科技产业园项目 (二期第三阶段) 项目M2 机房及配

套机电工程总承包项目机电工程施工合同书》 

2、《怀来合盈金融数据科技产业园项目(二期第四阶段) 项目6-1#(3#)机电

工程总承包项目机电工程施工合同书》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8 日 


